区金融办201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
2011年，我单位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建立了工作网络，健全了运行机制，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效果。自5月1日起，主要通过“中国·环翠”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平台以及新闻媒体、档案馆、公告栏、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式，及时、全面、有效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积极受理和回复向我单位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为广大公众提供了比较好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。
    一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2011年，我单位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12条。从内容分类看，机构职能12条，政策法规82条，规划计划23条，业务工作58条，其他信息237条；从渠道和形式看，网上公开202条，新闻媒体公开80条，其他形式公开130条。

二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2011年，我单位没有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三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，我单位始终坚持为民、便民、利民的原则，对印刷、邮寄等费用，原则上都予以减免。

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2011年，我单位对形成的政府信息实现了依法、有序公开，未出现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2011年，我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，但在具体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。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形式还不够完善。二是宣传培训力度还不够大。三是内部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。2012年，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，拓展渠道，完善机制，努力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水平。一是拓展公开渠道，充分利用网络、新闻媒体、公开栏等公开渠道，实现政府信息及时、全面、有效公开。二是定期组织业务培训，增强公开意识。三是完善工作规则，明确各科室的工作职责，形成人人关心、支持和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良好局面。

